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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函
地址：95045臺東市正氣北路911號
聯絡人：吳芷璇
電子信箱：a74060@ntc.edu.tw
聯絡電話：089-226389分機5001
傳真電話：(089)225185

受文者：南投縣私立五育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4月20日
發文字號：東專園藝字第1150004286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1151200389_1_115招生簡章.pdf、1151200389_2_115公費班招生海報.

jpg)

主旨：檢送本校115年度進修二年制「園藝暨景觀副學士學位學

程」公費專班招生簡章及海報各1份，請協助公告周知，

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校為培育具有優質化農業栽培管理及景觀應用能力的青

年農業人才辦理招生。

二、進修二年制園藝暨景觀副學士學位學程學生修業二年期

間，前三學期依「行政院農業部農業公費及獎助學金實施

要點」編列經費支應，全程免學雜費，並補助生活津貼，

第四學期在自家農場或經農業部核可之農企業實習（實習

期間僅補助學雜費）。

三、公費生畢業後必須從事農場經營滿二年以上，期間應依照

「國立臺東專科學校園藝暨景觀副學士學位學程公費生管

理辦法」接受各有關單位之輔導及考核，並由政府積極輔

導經營農場，並優先給予輔導辦理購地及創業等貸款。

四、報名期間：115年4月20日(星期一)至115年5月15日(星期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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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)

五、報名方式：通訊報名或現場報名。招生名額：16位。諮詢

電話：089-226389#2000(如附件1、2)

正本：臺東縣農會、花蓮縣農會、花蓮市農會、屏東縣農會、太麻里地區農會、鹿野地
區農會、關山鎮農會、池上鄉農會、東河鄉農會、成功鎮農會、長濱鄉農會、富
里鄉農會、吉安鄉農會、壽豐鄉農會、鳳榮地區農會、光豐地區農會、瑞穗鄉農
會、玉溪地區農會、新秀地區農會、屏東市農會、九如鄉農會、萬丹鄉農會、潮
州鎮農會、內埔地區農會、枋寮地區農會、佳冬鄉農會、恆春鎮農會、潮州鎮農
會、臺東縣政府農業處、臺東縣臺東市公所經建課、農業部臺中區農業改良場、
農業部臺東區農業改良場、農業部臺南區農業改良場、農業部高雄區農業改良
場、農業部桃園區農業改良場、農業部苗栗區農業改良場、農業部花蓮區農業改
良場、農業部茶及飲料作物改良場東部分場、各私立高級職業學校、全國高級中
等學校

副本：本校註冊組、本校園藝暨景觀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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